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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乡村精神障碍女性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中一个尤为脆弱且易被忽视的群体。她们
身处城乡二元结构与“精神障碍”污名化的双重压力之下，同时承受着传统性别角色带来的额
外负担。保护这一群体的合法权益，不仅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底线要求，也是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不可或缺的一环。本文旨在深入分析乡村精神障碍女性面临的特殊困
境与权益受损现状，系统梳理现有法律政策保护的不足，并从立法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构建、
社会支持网络编织以及文化环境重塑四个维度，提出一套综合性、可操作性的权益保护路径，
以期为实现该群体的福祉与社会融合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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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近几年，随着新闻报道，出现类似精神障

碍女性被拐卖、强奸及非法拘禁等事件，例如

徐州的“铁链女”小花梅，山西女硕士走失被

“收留”等新闻事件，不难发现在广袤的中国

乡村，存在着一个被双重遮蔽的群体——乡村

精神障碍女性。她们生存所面临的窘迫，既是

疾病所致的功能性障碍，也是社会结构性忽视

的结果。与城市患者相比，她们获得医疗救助

的渠道更为狭窄；与男性患者相比，她们在家

庭与社会中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各种生存困境；

与健康的乡村女性相比，她们更易陷入贫困、

暴力与权利被剥夺的境地。保护她们的合法权

益，是一项涉及法律、医疗、社保、民政、妇

联等多部门的系统性问题，是对国家治理能力

与人文关怀深度的严峻考验。本文将聚焦于此，

进一步展开探讨。

2.乡村精神障碍女性的特殊困境与权益受损

现状

在农村精神障碍者这一群体中，女性的处

境尤为窘迫，“铁链女”也真实存在。在走访

一些乡镇调研过程中，有发现被遗弃在山林茅

屋里的农村精神障碍女性，蓬头垢面，口齿不

清，没有人知道她姓甚名谁，只隐约听村民介

绍她已在此居住长达十年之久；在一些偏僻的

村子里，有见到精神障碍女性被婆家用铁链拴

住，居住在院子里一平米见方的狭小角落，遭

受着非人的待遇。在某一些角落，愚昧、贫穷

和疾病往往交织在一起。贫困的农村重型精神

障碍女性很多都不识字，没上过几天学，无法

如城市女性一般利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且在

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下，大多被当作了生育工

具。面对乡村精神障碍女性的特殊困境，要构

建有效的保护体系，首先必须精准识别该群体

所面临的诸多挑战。[1]
2.1 医疗资源可及性极差，“就医难”问题突

出

地理与经济双重阻隔：乡村地区精神卫生

服务资源极度匮乏，专业精神科医生、心理咨

询师严重不足。患者及家庭需要长途跋涉至城

市就医，伴随的高额交通、住宿及医疗费用，

使得许多贫困家庭望而却步，“小病拖、大病

扛”现象普遍。

识病能力与病耻感强：受限于教育水平与

健康知识普及程度，农村家庭对精神疾病的认

知往往停留在“鬼神附体”或“性格古怪”的

层面，未能及时识别为疾病。强烈的病耻感使

得家庭不愿对外求助，延误了最佳治疗时机。

要想真正让农村精神障碍女性的处境发生改

变，仅靠医疗救助远远不够。消除对于女性精

神障碍者的污名化认知，使她们不再被当作生

育工具来利用，需要深度介入的观念普及。

2.2 基本生存权与财产权遭受严重威胁

劳动能力受限与贫困循环：精神障碍直接

影响患者的劳动能力，使其难以从事稳定的生

产活动。这使得她们在经济上高度依赖家庭，

而家庭的医疗支出负担又加剧了整体贫困，形

成“因病致贫、因贫病重”的恶性循环。财产

权利被肆意侵占：在家庭中，她们的耕地承包

经营权、征地补偿款、宅基地使用权等核心财

产，常被亲属以“代为管理”之名侵占。在婚

姻关系中，一旦发病，其嫁妆、彩礼及婚内财

产在离婚时极易被剥夺，离婚后返回娘家也往

往面临无处栖身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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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人身安全与人格尊严面临多重侵害

家庭内部暴力与虐待：她们是家庭暴力的

高危人群。当其行为“异常”给家人带来困扰

时，可能遭受辱骂、恐吓、囚禁甚至肉体虐待。

这种暴力常被“家务事”的外衣所掩盖，外部

干预困难。一些农村光棍，为了把精神障碍女

性留在家里沦为生育工具，甚至把她们锁住，

限制人身自由或被关在破败的黑屋里。性侵害

风险极高：由于认知和防卫能力薄弱，她们极

易成为性侵害的目标。此类案件往往因受害者

无法清晰陈述、证据难以固定、家人为保全“名

声”而不愿报案等，导致犯罪数量极高，施暴

者逍遥法外。[2]
2.4 婚姻与生育权被物化与操控

“形式婚姻”的牺牲品：一些贫困家庭为

了“甩包袱”或换取彩礼，会将精神障碍女性

草率嫁出，形成所谓的“形式婚姻”。男方则

往往视其为传宗接代和家务劳动的工具。在这

种婚姻中，她们的情感需求、意愿和健康被完

全忽视，惨被沦为生育工具。[3]生育自主权丧

失：关于是否生育、何时生育，她们几乎没有

发言权。家人通常不会考虑其病情是否稳定、

是否具备抚养能力，以及遗传风险等问题，导

致其生育权被粗暴剥夺，无法维护自己的合法

生育权。[4]
2.5 社会参与权与社会保障权缺失

被排斥的社会交往：强烈的社会污名化导

致她们被社区孤立，难以参与正常的社交活动，

加速了社会功能的衰退。[5]社会保障“最后一

公里”难题：虽然我国已建立包括最低生活保

障、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医疗救助在内的社会

保障网，但在乡村基层，由于信息不畅、申请

程序复杂、监护人失职等原因，许多符合条件

的乡村精神障碍女性未能被及时纳入保障范

围。[6]
3.现有法律政策保护体系及其不足

我国已初步构建起保护精神障碍患者权

益的法律政策框架，如《精神卫生法》、《残

疾人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民法

典》、《关于加快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发展

的意见》等，但在针对乡村女性的具体落实上，

仍存在显著短板。[7]
3.1 立法层面的原则性与碎片化

现有法律多为原则性规定，缺乏针对乡村

精神障碍女性这一细分群体的具体、可操作的

条款。不同法律之间的衔接不够顺畅，未能形

成保护合力。[8]
3.2 执法与司法环节的乏力

监管主体缺位：对于发生在家庭内部的财

产侵占、虐待等行为，缺乏主动、有效的日常

监督机制。村委会等基层自治组织往往缺乏介

入的意愿和能力。司法救济门槛高：当权益受

损时，她们自身缺乏诉讼能力。而其他组织或

个人代为起诉，面临举证难、周期长、成本高

等现实障碍。指定监护人的制度在实践中也存

在监督不力的问题。

3.3 公共服务体系的供给不均

精神卫生服务资源在城乡之间配置严重

失衡。[9]乡村社区的康复服务、社工服务、心

理咨询服务几乎为空白，使得患者离开医院后

便处于“管理真空”状态。

3.4 社会性别视角的普遍缺失

无论是政策制定还是服务提供，普遍缺乏

社会性别分析。未能充分认识到精神障碍女性

在家庭角色、社会期望、暴力风险等方面与男

性的差异，导致保护措施“隔靴搔痒”，未能

触及核心痛点。[10]
4.构建乡村精神障碍女性合法权益的综合保

护路径

针对以上困境与不足，必须采取一种多维

度、系统性的综合治理策略。[11]
4.1 完善顶层设计：强化法律政策的精准性与

强制性

推动专项立法或司法解释：建议在《残疾

人保障法》[12]或《妇女权益保障法》[13]的
修订中，增设“农村精神残疾妇女权益保障”

专章，明确其在财产、婚姻、人身安全、医疗

等方面的特殊保护措施。建立强制报告制度：

明确规定村委会干部、乡村医生、基层妇联工

作者等在发现精神障碍女性遭受虐待、遗弃或

严重权益侵害时，有义务向公安机关或主管机

关报告，否则将承担相应责任。优化司法救济

程序：建立针对此类群体的“绿色诉讼通道”，

简化立案程序，提供法律援助，并在家事审判

中引入社会性别与残障视角，实行举证责任缓

和原则。[14]
4.2 健全服务体系：打通医疗与康复的“最后

一公里”

构建分层诊疗网络：依托县域医共体，建

立“县精神卫生中心-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

三级服务网络。通过远程医疗、专家下乡巡诊

等方式，将专业服务下沉。大力发展社区康复：

在乡镇层面设立“精神障碍社区康复中心”，

提供日间照料、生活技能训练、社交活动、职

业康复等服务，帮助患者恢复社会功能，减轻

家庭负担。整合医疗保障：全面落实并逐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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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重性精神障碍患者的门诊和住院医疗报销

比例，将更多心理治疗、康复项目纳入医保目

录。对特困家庭实行医疗费用全额救助。

4.3 筑牢保障网络：实现经济安全与人身安全

精准落实社会保障：民政部门应主动排查，

确保所有符合条件的乡村精神障碍女性被纳

入低保、特困供养或两项补贴（困难残疾人生

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范围。设立财

产信托与代管机制：探索由村委会、乡镇司法

所或第三方社会组织担任财产监督人，协助管

理其土地收益、政府补贴等财产，防止被他人

侵占。建立反家暴与性侵害专项干预机制：公

安、妇联、民政、卫健等部门应建立联动响应

机制。对报案涉及精神障碍女性的家暴和性侵

案件，必须优先出警、优先调查、优先庇护。

建立专门的临时庇护所，提供身心康复服务。

4.4 赋能家庭与社会：构建包容性支持环境

加强家庭支持与教育：为患者家属提供持

续的护理技能培训、心理减压服务和互助平台，

帮助他们科学应对，减少家庭内部压力与冲突。

培育乡村社会组织：鼓励和支持在乡村地区成

立关注精神健康或妇女权益的社区组织，为患

者及其家庭提供陪伴、倡导和资源链接服务。

开展广泛的社会倡导：利用乡村大喇叭、宣传

栏、新媒体等多种渠道，大力宣传精神健康知

识，反对污名与歧视，讲述康复故事，营造理

解、接纳、关爱的社区氛围。

4.5 注入社会性别视角：推动妇女组织的深度

参与

各级妇联组织应将保护乡村精神障碍女

性权益作为重点工作领域。扮演“权益代言人”

角色：深入乡村，主动发现权益受损案例，提

供法律咨询，协助维权。开展能力建设：组织

针对基层妇联干部的专业培训，提升她们识别

精神障碍、处理家暴案件、链接社会资源的能

力。推动政策性别主流化：在各级政策制定过

程中，积极建言献策，确保相关政策能够回应

精神障碍女性的特殊需求。

5.结语

保护乡村精神障碍女性的合法权益，是一

项艰巨而宏大的社会工程。它考验着法律的温

度、政策的精度和社会的文明度。这群“沉默

的少数”的福祉，是衡量我们社会文明底线的

一块试金石。我们必须超越单纯的医疗视角和

救济思维，以一种融合了人权保障、社会性别

平等与社区发展的整体性框架，去应对这一挑

战。通过法律政策的完善、公共服务体系的织

密、社会支持网络的构建以及文化环境的重塑，

我们方能逐步拆除横亘在她们面前的重重壁

垒，让阳光照进那些被遗忘的角落，最终实现

“一个都不能少”的包容性发展愿景。这不仅

是国家的责任，亦是全社会共同的使命。

参考文献

[1]刘协和，精神障碍妇女性防卫能力鉴定中的

几个问题[J].中华精神科杂志，2000（01）.
[2]刘晓慧，智障妇女性自我防卫能力的审查思

路[J].社会科学，2024（8）35.
[3]马冬玲，《民法典》如何保护妇女合法权益

[J].法治论坛，2020.8.10.
[4]郭卫华，性自主权研究——兼论对性侵犯之

受害人的法律保护[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

社，2006.
[5]戴庆康，权利秩序的伦理正当性：以精神病

人权利及其立法为例证[M].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2007.
[6]李拥军，性权利与法律[M].科学出版社，

2009.
[7]郭理蓉，董宇琳，精神病患者与智障者性权

利保护的基本问题[J].山东女子学院学报，

2024（5）：54-57.
[8]熊卓文，精神障碍女性性侵害问题成因分析

及对策路径探索[J].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4（11）：263-289.
[9]宋妍妍，民法典下女性权益维护研究[J].郑

州大学出版社，2024（6）：154-127.
[10]鄢雯慧，女性劳动者精神健康法律保护[J].

汉斯出版社，2025（10）：101-108.
[11]黎建飞，残疾人法律与权益保障[J].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2020（2）：115-119.
[12]《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2018

年修订）.
[13]《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2022

年修订）.
[1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2021年）.

社会科学与教育 2026年第1期 
ISSN: 3079-4420

27




